
 
編號： 

「原住民學生助學金24小時服務」時數折抵規定 

依原住民族委員會獎助大專校院原住民學生實施要點 

一、領有「原住民族委員會獎助大專校院原住民學生助學金」之學生每學期須履

行生活服務學習時數24小時。 

二、學生每學期應協助校務服務或經學校同意之部落服務，服務學習時數合計應

達24小時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減免之(依教育部規定同步調整)： 

(一)通過中高級以上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，得全數減免。 

(二)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班級排名前百分之三十，得全數減免。 

(三)前一學期考取語就讀科系相關之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、委託、認 

證或認可之證照，得全數減免。 

(四)前一學期修習原住民族語言課程成績及格，一學分得減免18小時。 

前一學期參與原住民族語言研習並取得結業證書，依實際研習時數減免。 

(五)參加原住民族有關演講、研習及學術活動，依參與時數減免。 

(六)參與或觀賞與原住民文化相關之藝文展、電影或書籍，並繳交500字 

個人心得者；或完成族語e樂園線上測驗。 

1.原住民族相關的電影、紀錄片、書籍及展覽等之500字個人觀後心得(一

篇可折抵4小時)。 

2.心得上記得要註記書名、電影名稱、展覽名稱。 

3.如果有票根的，請附上票根。 

4.完成族語e樂園線上測驗。 

*以上皆可由原資中心認列時數認證，並請將佐證資料(票根、心得等) 

用電子檔傳給原資中心承辦老師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切結書 

 

立書人：           (          班、學號          ) 

自願於   年   月   日之前，完成認證24小時。 

如無法完成，願意放棄申請，退還助學金。 

 
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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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： 

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學務處原住民族學生資中心         學期服務學習時數紀錄表 

科系/年/班  學    號  

姓    名  聯絡電話  
時數項目 
(請打勾) 

活動/服務 
日期 

活動/服務 
學習內容 

時數 
累計 
時數 

服務單位 
簽    章 

備註 

□活動□服務
□其他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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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：1.必須服務完畢 24小時時數，並於    年    月    日前交至課指組(A118)-唐曼娟老師。 

      2.承辦人:原資中心 唐曼娟 分機: 2271 


